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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防防防禦人類豬型流感及禦人類豬型流感及禦人類豬型流感及禦人類豬型流感及其他傳染病其他傳染病其他傳染病其他傳染病    

 

 新學年已經開始，為了讓學童能在衞生及安全的環境學習，本局謹此

再次提醒各學校時刻保持校園清潔衞生，並根據本局於本年七月二十日及

八月二十四日發出的信件中所載的建議和衞生防護中心的指引，做好預防

人類豬型流感及其他傳染病的衞生措施及行政安排。學校可循以下網頁路

徑瀏覽上述信件及衞生防護中心發出的有關指引。 

 
教 育 局 主 頁 >學 校 行 政 >一 般 行 政 >預 防 流 感 及 其 他 傳 染 病

>1.預 防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指 引  

 

 根據以往的經驗，各種傳染病會不時在校園爆發，因此，請學校留意

學生的缺席情況，如懷疑校內爆發傳染病(例如在短時間內同一班有三位

或以上的學生相繼出現呼吸道病徵；或同一班內兩位或以上的學生相繼出

現手足口病的病徵)，應立即向衞生署中央呈報辦公室呈報，以進行流行

病學調查及防控措施，減低傳染病傳播的機會。 

 

 如學校認為校內傳染病個案有上升的趨勢而需要考慮停課，學校必須

在作出任何決定前，諮詢衞生防護中心，並與所屬的學校發展組/學前服

務聯合辦事處確定有關情況後才通知家長相關的安排。 

 

 學校應已檢視危機應變程序，為一旦遇上傳染病爆發而需要停課時作

好準備，並能迅速採取各項應變措施。學校亦須設立機制蒐集學生/教職

員的個人及聯絡資料，並請預先取得學生家長的同意，以便有需要時可向

衞生防護中心或有關部門呈報，使防控傳染病的工作更有效地進行。 



 

 

 學校亦請留意，衞生防護中心已更新有關學校舉辦課外活動的指引，

並已上載於該中心的網頁。本局已修訂「校園預防人類豬型流感手冊」的

相關部分，供學校參考或備辦。學校可循本局上述的網頁路徑瀏覽及下載

「人類豬型流感大流行的緩疫階段:課外活動指引」及已修訂的手冊。 

 

 如需要協助或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貴校所屬的學校發展主任/學前服

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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